附件4
汽车租赁合同
（以实际签订为准）

甲方（出租方）: 广汉兴鑫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承租方）:             
  
为确保车辆租用期间操作规范责权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租赁行业相关规定，双方按照“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就汽车租赁事宜签订本合同，以兹共同遵守。
一、租赁车辆基本情况
1.甲方将所属车辆       租赁给乙方使用。
2.租赁车辆的购车发票、登记证书、购置税及其它资料由甲方保管。车辆行驶证、保险单、年审合格标志、车辆说明书、车辆保养手册及随车附件由乙方在租赁期间妥善保管。
3.车辆交接均须到甲方指定地点，甲方不提供驾驶人员接派车辆。
二、费用结算
租赁费标准按照乙方报价执行。
1.车辆租赁费（含税）：按   元/月计算收取，。
2.结算时间:汽车租赁费按季度（单次或者多次累计）结算支付。乙方在收到甲方开具的发票7个工作日内，支付车辆租赁费用。
三、合同期限
[bookmark: _GoBack]合同有效期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超过本合同期限需要继续使用的,双方重新签订合同。
四、甲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1.甲方保证所提供租赁车辆有效合法，证照齐全。
2.甲方保证所提供租赁车辆保险均在有效期内和到期及时续保。
3.甲方除投保法定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外,还应投保车乘险（司机、乘客）、第三责任险、机动车损失险。
4.甲方应协助乙方进行事故处理及保险理赔。
五、租赁期间乙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1.乙方只能在广汉境内使用该车辆，如确因需要前往其他城市，需经甲方同意后前往
2.乙方享受无需担保、无需押金等优质服务。
3.乙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向甲方支付汽车租赁费用。
4.乙方应安全文明驾驶租赁车辆，严格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禁止违法使用租赁车辆（严禁从事运输倾倒毒品、爆炸物等违禁品，非法转移、处置危险废物，偷排偷放污水等违法犯罪活动）。乙方驾驶员需具备合法驾驶资格，需严格依法依规驾驶租赁车辆（驾驶员资料留存兴鑫水务公司备案）。严禁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驾驶租赁车辆。
5.乙方须按车辆使用说明加注相应标号的燃、油料。
6.乙方丢失牌照或其他有关证件的，应及时补办并承担相关补办费用。
7.乙方自行承担车辆租赁期间的燃油费、停车费、洗车费、路桥费、违章处罚费等费用。
8.乙方应将车辆停放在安全、可靠的停车场内，自行负责财产安全。因乙方操作或管理不当造成车辆损坏、灭失等情形的，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9.合同到期后乙方应及时将车辆退还至甲方指定地点，若逾期交还车辆（如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假日后次日），每逾期十天，增加200%的车辆租赁费，同时因乙方逾期交回车辆所产生的一切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
六、租赁期间的事故、年审及违章处理
1.乙方若发生事故，应第一时间联系医院、交警、保险公司等相关部门，同时告知甲方，根据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确定责任，乙方应积极主动参与事故处理和保险理赔。
2.因乙方原因造成车辆损坏及人员伤亡的，由乙方自行承担超出保险理赔范围的全部经济责任和相应的法律责任。
3.因乙方原因造成保险公司拒赔的，由乙方自行承担全部经济责任和相应的法律责任。
4.甲方不承担车辆租赁期间发生的车辆违章责任及罚款。若因乙方原因未按规定及时处理违章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由乙方负责赔偿。
七、租赁期间年审、上浮保费的约定
1.乙方承诺租赁期间需进行年审的，由乙方安排专人办理，因乙方原因造成车辆年审逾期的，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
2.车辆发生保险理赔后，次年上浮的保费由双方商议后确定。
八、违约责任
1.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且乙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1)未按期投保的；
(2)提供虚假发票、保险单的；
(3)有损乙方合法权益的其他事项。
2.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且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1)乙方擅自转租、转借、抵押、质押、变卖或拆改车辆的;
(2)乙方利用车辆从事运营及非法活动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
(3)乙方逾期未缴纳租金，经书面催告15天内仍不缴纳的。
3.乙方未按合同结算约定及时支付甲方相关费用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对欠缴金额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4LPR）承担赔偿违约金。
九、争议解决方式
甲乙双方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应通过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本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本合同签订地:德阳市广汉市。
十、特别约定
1.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
2.本合同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自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甲方: (盖章)                           乙方: (盖章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                                                                                     

联系人及电话：                         联系人及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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